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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104线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至白云鄂博段公路改建工程 

房建工程施工招标补遗书（第1号） 
 

致：各投标人 

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招标人现发出第 1 号补遗书对招标文件内容进行补充及修改，

并向投标人公布本项目房建工程施工标段投标控制价上限： 

一、招标文件内容的补充及修改 

1、将本项目房建工程施工招标文件中“监督部门”相关信息修改为： 

监督机构：包头市交通运输局 

地    址：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 33 号 

电    话：0472-5999068 

邮    编：014030 

2、将本项目房建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第 60 页“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数据表”第 16.1.1

款内容修改为： 

“本项目实施期间，材料、设备价格调整规定如下： 

① 本项目材料及设备除工程量清单说明中暂定价格的装修材料及设备外，其余均

不调价。 

② 工程量清单说明中暂定价格的装修材料及设备调价原则为：根据联合招标或联

合采购价格进行调整，多退少补，其数量以有效计量数量为准，调整时规费及税金同步

调整。” 

3、将本项目房建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第 67 页“本款补充第 5.1.4 项”修改为： 

“为保证本合同工程的质量，对于工程量清单说明中“部分装修材料及设备暂定价

格表”中所列材料按合同约定的暂定价格（约定的价格仅指材料或产品到达工地的自身

价格，其损耗、仓储、安装（含安装附材及配套设施）等有关费用均综合在相应的细目

单价中，不另行考虑），通过发包人、监理人与各承包人三方联合的方式进行招标或采

购，并以联合招标或联合采购价和有效计量数量进行结算，结算时同步调整规费、税金。

其它洁具、电料、灯具及各类管材等材料的规格或型号必须符合设计规定（设计中不明

确的，要采用经监理人同意的同一规格、同一品牌中中等价位以上产品）。材料及设备

进场后要按有关规定进行检验验收，不合格的材料及设备进入现场或用于永久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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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4、将本项目房建工程施工标段固化工程量清单子目号 105-1 检测费（暂估价）金

额修改为：330000 元。各投标人应以本次补遗的房建工程施工标段固化工程量清单为

准进行报价。房建工程施工标段补遗版固化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1。  

二、公布投标控制价上限 

工程内容 标段编号 投标控制价上限（元） 备 注 

房建 BBFJ 25,880,240 
含暂列金额及暂

估价 

 

本补遗书是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招标文件与补遗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遗书

为准。请各投标人在收到本补遗书后以书面形式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招标代理机构予

以确认。传真回至：0471-6527294；电子邮件发送至：271201637@qq.com。 

 

招 标 人：包头市省道 104 线百白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办

招标代理：内蒙古海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30 日 

回  执 

致：内蒙古海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收到《省道 104 线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至白云鄂博段公路改建工程房建工

程施工招标补遗书（第 1 号）》共二页。本补遗书字迹清晰、内容明确，我方已收悉全

部内容并下载了相关附件，现回函确认。 
 

投标人名称：                              
（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 

2015 年   月   日 

 


